附件14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
（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
广播电视人物奖）评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依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制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涉广播电视单位包括：
（一）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在江苏省内登记的广播电视制作经营机构、播出机构、网络传输机构（含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以及监测机构；
（二）省、设区市、县（市、区）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内设的具有广播电视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含行政执法机构)；
（三）省内广播电视科研、教育机构。
广播电视人物包括：
（一）在省内广播电视单位从事广播电视专业技术以及管理工作的人员；
（二）在省内广播电视科研、教育单位从事广播电视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的人员；
（三）在省、设区市、县（市、区）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广播电视行政执法机构从事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人员。
第三条  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应符合下列参评条件：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信自律，积极推进“六高六强”广播电视强省建设奋斗目标的实施。
（二）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广播电视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积极参与文化惠民等公用服务建设，在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示范性。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成绩突出。
（四）积极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发展新业态，切实重视发挥网络引导作用，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在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方面走在前列。
（五）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加强国内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在讲好中国故事、江苏故事，推动江苏广播电视“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方面成效显著。
（六）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规范，凝聚力强，在构建和谐单位设和人才培养中取得显著成绩。
（七）认真履行政府管理和执法职能，坚持依法行政，改进服务管理方式，规范执法，广电行业监管成效良好，得到社会肯定和群众好评，为创造良好的广播电视行业市场环境和文化氛围作出积极贡献。
（八）具有一定的荣誉基础。
第四条  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的参评条件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较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廉洁自律，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在广播电视工作岗位工作3年以上，且无违反广播电视法律法规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爱岗敬业，勤奋学习，锐意改革创新，在广播电视作品制作、发行、播出、放映等领域成绩显著，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研发的项目等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策划、推出一批具有较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品牌价值的广播电视作品，受到行业和受众高度肯定和认可；在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领域有较高造诣和较强影响力，发表或出版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三）承担和组织重大广播电视工程、科技创新项目或产业化项目，对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在某一业务领域或技术领域取得标志性进步或突破，成为代表人物。
（四）具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推动体制改革，事业发展、文化创新成果显著；善于经营管理，创新管理理念，管理实践和成果为业界认可。
（五）在广播电视监测运行、收听收看、行政审批和综合行政执法等工作中心系基层，尽职尽责，坚持原则，依法行政，成绩突出，并受到主管部门和服务对象广泛好评。
（六）具有一定的荣誉基础。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以上等次，且至少有一次优秀。
第五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设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50个、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50个。
第六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的申报办法为：
（一）各地区、各单位应根据所分配的推荐名额（见附件14），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群众公认原则，严格标准和条件，坚持自下而上、逐级审核、层层把关，做到好中选优。评选推荐应重点面向基层单位和一线人员，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参评应从严掌握。推荐对象应尽可能覆盖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行政管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等各类广播电视单位、广播电视从业人员。
（二）各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完整填写《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申报表》或《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申报表》（一式三份），并附相关业绩（事迹）材料（3000字以内）及公示情况说明，报所在地文化广电旅游局或主管（主办）单位初审。上述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并附电子版（刻录光盘）。
（三）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或主管（主办）单位对所属单位报送材料进行初审后，对拟推荐上报的单位和个人名单须进行公示，并于9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及公示情况说明，统一向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报送。
（四）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七条  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评审委员会，负责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人事处，具体组织实施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广播电视物奖的评审工作。
第八条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并公布获奖名单，在全省通报表彰，颁发奖牌证书。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先进广播电视单位奖和优秀广播电视人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